关于做好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
总评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总评工作执行2014版《学生手册》中《青岛农业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实施办法》和《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奖励条例》有关规定，主要包括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工作，三好学生评选、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送材料内容

1、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情况一览表（报送电子版）。
2、以TXT格式汇总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推荐名单，分别报送电子版和书面版。书面版一式两份由学工办主任签字并加盖学院分党委、党总支章。

3、三好学生申请表、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为本学院该学期学生干部考核等级为“优秀”的学生）申请表、素质综合测评登记表（报送书面版）。
4、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总评情况汇总表（电子版）。
二、报送材料时间

材料报送时间截止3月20日，报送地点教育管理科，邮箱：xgbjyk@163.com。

三、报送材料排序要求

三好学生申请表、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申请表分别按照学院汇总的总评名单中相应顺序排列并附汇总表后。

所有材料按照类别用夹子夹好，对提交两份的材料要按照份数分开，素质综合测评登记表要以班级为单位夹好（《班级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学期总评情况汇总表》名单顺序按照素质综合测评成绩排列，优秀和良好的前置。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登记表按照汇总表名单附后）。

四、材料审核

各学院要认真核对各材料，对人数、比例、格式、评选条件等要严格把关。

所有评定比例执行四舍五入标准。

素质综合测评以班级为单位进行，A和B的等级分别是25%、30%（在A、B等级评定比例“四舍五入”都为“入”的情况下，两比例总数相加可超过55%）。

各学院负责学年总评的老师要认真负责，高效、严谨地完成本次学期总评工作。同时，各学院要重点培养一部分工作认真负责，熟悉本项工作的学生，3月下旬，学校将安排各学院进行材料互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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